





安安委办发〔2021〕39号

安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在全县八大高危行业领域推行
安全生产责任强制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和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属于国家规定的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应急管理部就推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出台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特别提出要在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大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责险。为切实加强我县安全基础保障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和事故预防功能，经县安委办研究同意，现就我县八大高危行业领域强制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制定如下方案，请贯彻执行。
一、明确工作目标
自2021年9月1日起，在全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含水上交通)、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农机渔业等行业领域(以下统称高危行业领域)全面推动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各乡镇及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迅速对照职责任务清单(见附件)进行细化和分解，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推进方案，做到目标细化、责任明确、措施得力、限时完成，确保到2021年底，本地区本行业高危行业参保率达到100%，其他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参保率达到50%以上;到2022年底，实现全县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全覆盖。
二、细化职责分工
（一）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县、乡两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牵头推进安责险在高危行业领城具体实施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据工作职责积极做好高危行业领域强制推行安责险工作，鼓励和引导在其他行业领域推行安责险，对保险机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管、指导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和处理建议。
(二)生产经营单位。在全县范围内的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农机渔业等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购买安责险。鼓励其他行业领城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应当覆盖全体从业人员(含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生)。安责险的保费由生产经营单位缴纳，不得以任何方式摊派给从业人员。
    (三)第三方机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行业特点及实际情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选择的第三方机构，应协助开展安责险相关工作，配合做好对保险机构从业行为规范的考核监管，共同维护信息监管平台的有效运行。
    (四)保险机构。在我县开展安责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应为投保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保险理赔服务，认真履行安责险理赔服务义务，协助属地应急管理部门对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安全生产科技推广应用等其他有关事故预防工作，确保安责险事故预防功能有效实现。每年1月15日前向县应急管理局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报送上年度的工作情况和本年度的事故预防服务计划。
    三、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及宣传培训。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推动落实，细化工作方案，明确部门职责，健全工作机制。各地及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强企业投保意识，各保险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开展安责险的推行工作。
    (二)强化信息共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安责险信息监管平台，对保险机构、第三方机构和参保经营单位在参保过程中事故预防服务、规范投保、及时赔付、争议协调、奖惩落实等重点环节实行有效监管，实现信息共享。
    (三)严格考核监督。县安委办将安责险推进落实工作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内容。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安责险投保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安责险投保情况作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安全生产诚信等级评定的必要条件，作为安全生产分类监管的重要参考。
(四)严格执法检查。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在10月底前开展一次投保落实安责险情况专项执法检查，对未按规定投保或续保的企业,将严格按新《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将保费以各种形式摊派给从业人员个人、未及时将赔偿保险金支付给受害人的，提出整改要求，对拒不整改的，可报请应急管理部门将其纳入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黑名单”；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按时报送资料。各乡镇和县直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安责险推进落实工作分管领导、责任人和联络员，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向县应急管理局报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联系人:韩  韬      电话: 15197796123
0737-7224001
保险机构：中国人寿财险安化县支公司
业务联系人：谌智晖    13873736802
中国平安财险安化支公司
出单联系人：戴  戴    15243797311

附件: 安化县高危行业领城强制推行安责险工作职责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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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肖义、可赞、明礼同志。   
抄送：县纪委监委、县优化办。  
安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8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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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化县高危行业领域强制推行安责险工作职责任务清单
	序号
	具  体  职  责
	责 任 单 位

	
	
	

	1
	推动落实全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将安责险投保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考评内容，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的监管、指导和检查: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力度，细化推进落实方案和任务目标，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指标。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报送材料。
	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
	推动落实全县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将安责险投保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考评内容，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的监管、指导和检查: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力度。细化推进落实方案和任务目标，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指标。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报送材料。
	县交通运输局(牵头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3
	推动落实全县建筑施工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将安责险投保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考评内容，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的监管、指导和检查: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力度，细化推进落实方案和任务目标，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报送材料。
	县住建局(牵头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4
	推动落实全县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将安责险投保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考评内容，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的监管、指导和检查;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力度，细化推进落实方案和任务目标，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报送材料。
	县公安局(牵头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5
	推动落实全市全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将安责险投保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考评内容。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的监管、指导和检查:加大安贵险的宣传力度。细化推进落实方案和任务目标，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根送材料。
	县科工局（牵头单位）  
县应急管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6
	推动落实全县农机渔业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将安责险投保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考评内容，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的监管、指导和检查: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力度，细化推进落实方案和任务目标，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要求报送材料。
	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7
	鼓励和引导全县其他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安责险。
	各行业主管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





